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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理老人保護個案庇護安置契約書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甲方）與                      （以下簡稱乙方）

為辦理老人保護個案緊急庇護安置服務，經雙方同意訂立下列各條款以資遵守。 

第一條  本契約履約期間自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 

第二條  本契約書所指老人保護個案為設籍本市且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並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 

一、依據老人福利法第四十一條所指，老人因直系血親卑親屬或依契約對

其有扶養義務之人有疏忽、虐待、遺棄等情事，致有生命、身體、健

康或自由之危難者。 

二、依據老人福利法第四十二條所指，因無人扶養，致有生命、身體或生

活陷於困境者，需予以適當安置者。 

三、經甲方社工員評估訪視有生命、身體或生活陷於困境者，需予以適當

安置者。 

第三條  緊急庇護安置之期限以三個月(九十天)為限，必要時得再延長一次。 

第四條  乙方應於適當地點揭示立案證書及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 

第五條  甲方核定轉介乙方照顧之第二條所定之老人保護個案（以下簡稱案主），

乙方應給予妥善之生活照顧，同時須配合甲方隨時查視，不得拒絕；未經

甲方函文同意不得任意將其轉介，俾確保其獲穩定照顧。 

第六條  案主經甲方同意轉住其他機構接受照護者，乙方應於案主辦理退住手續、

契約期滿、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起十五日內，將個案資料交予轉住機構。 

第七條  支付委託機構項目及標準： 

         一、安置費用： 

         （一）以乙方實際安置日核計。甲方委託乙方照顧之案主，其安置費

用由甲方按日核實補助，每日補助費用新臺幣六百元整。 

         （二）案主因住院離開乙方，期間費用仍予補助，惟乙方應每日給予

住院照顧關懷服務並協助處理出入院等相關事宜，但不得重複

申請看護費用。 

         （三）為維護案主生理機能之必須而使用管路、氧氣者，經甲方社工

員評估後，得增加照護費補助每人每月最高新臺幣五千元整。 

         （四）案主無扶養義務人或扶養義務人無扶養能力者，得經甲方社工

員需求評估後，得增加照護費補助每人每月最高新臺幣三千元

整。 

        二、醫療費用： 

     （一）案主於安置期間所需醫療費用優先依全民健康保險相關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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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二）全民健康保險之自行負擔醫療費用得依臺中市市民醫療補助辦

法申請補助。 

     （三）案主於安置期間不符上開之情形所需醫療費用，檢據實報實銷，

每人安置期間最高補助新臺幣六千元整。 

     （四）案主於安置期間之住院看護補助費依臺中市老人傷病住院醫療

及看護費用補助要點規定辦理。 

三、身體健康檢查費用： 

            案主得於第一時間先行緊急安置後，再由乙方安排之身體健康檢查費

用由甲方負擔，最高補助新臺幣二千元整，檢據實報實銷，每人每年

限補助一次。 

        四、交通費： 

             安置期間最高補助新臺幣三千元整，補助標準如下： 

(一)補助安置期間案主搭乘救護車費用依臺中市救護車收費標準，檢 

據實報實銷。 

(二)補助安置期間案主所需就醫(非搭乘救護車)或體檢交通費，參考

本市計程車費率並檢據實報實銷，每趟最高補助新臺幣五百元整。 

第八條  前條之費用由受委託機構於次月十日前，檢送安置公文、領款收據、請領

清冊、存摺封面影本及契約書影本，函送甲方辦理核撥。安置期間衍生之

醫療費用、身體健康檢查費及交通費按月核銷時，須檢具醫院診斷證明書

正本、醫療費用收據正本、交通費收據正本及全民健康保險規定應自行部

分負擔費用證明及相關正式收據；不得另立名目逕向案主或其聯絡人、親

友收取任何費用。 

第九條  為配合會計年度核銷，十二月費用最遲應於當年度十二月十日前，檢具前

條資料完成請款。倘乙方無特殊事由，未於當年度相關規定期限內備齊申

請付款文件送至甲方核撥時，其費用由乙方自行負責，且不得將該費用移

由案主或其家屬負擔。 

第十條  案主有下列行為之一者，乙方經勸阻、疏導無法阻止，且無其他替代照顧

措施者，乙方徵得甲方同意，並經醫師診斷或有臨床護理工作三年以上護

理人員參據醫師既往診斷紀錄，經評估有約束之必要後，應依約束準則及

同意書(如后附件)，得使用適當約束物品： 

        一、案主有傷害自己或他人行為。 

        二、案主常有跌倒情事，而有安全顧慮之虞。 

第十一條  乙方應訂定急、重傷病、緊急意外事故處理流程，於雙方簽訂契約時交

付甲方收執。案主如於庇護期間發生前述傷病事故，乙方應負有依前述處

理流程之作業義務，採取適當救護措施。案主住院或罹患重大傷病時，乙

方應通知案主之監護人、法定代理人為必要之處置，並副知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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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乙方應建立個案檔案資料，並隨時更新；甲方需要個案檔案資料時，乙

方應隨時提供，不得拒絕。 

        前項資料，甲乙雙方應予保密，不得無故提供第三人或對外公開。但有下

列情形之ㄧ者，不在此限：一、案主本人同意者。二、案主之監護人或

法定代理人同意者。  

第十三條  乙方照顧之案主如於甲方安置期間死亡，經有關機關證明或檢察機關相

驗後，乙方應通知其家屬並副知甲方，如無家屬則由乙方代為殮喪，並依

社會救助相關規定向戶籍地區公所辦理喪葬補助事宜，但案主非低收入戶

者，經費不足部分由甲方協助。 

第十四條  乙方於提供服務時，對個案不得有下列行為，乙方如違反規定未妥善照

顧案主，因而造成案主損失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一、侵犯案主之隱私權、自我選擇及決定之權利。 

        二、因案主之性別、種族、宗教、職業、婚姻狀況、生理（障礙）狀況而

予不公平之對待。 

        三、虐待、疏忽、遺棄、剝削案主。 

        四、要求案主從事非訓練或服務計畫所需之勞動或工作。 

第十五條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視情節輕重，以書面通知限期改善或終

止契約。 

一、經甲方知悉並查證確認乙方對所收容安置之案主未妥善照顧。 

二、規避、妨礙、拖延或拒絕甲方查核。 

三、乙方提供案主居住或生活之處所，有危害其安全或健康或有危害        

    之虞。 

四、乙方因管理不善造成關閉、被撤銷立案許可或違法超收。 

五、違反專業倫理致侵害案主之權益。 

六、違反甲方所訂其他社會福利相關規定。 

七、另立名目逕向案主或其聯絡人、親友收取任何費用。 

八、違反本契約第十四條各款規定者。 

九、其他違反本契約之約定，情節重大者。 

  前項情形乙方並應就甲方或第三人因此所受之損害負擔損害賠償責

任。乙方應於契約終止日起三十日內負責案主之安置事宜，且不得提出異

議或要求補償。 

第十六條  乙方於照顧期間因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之事故，致無法履行本契約約定

事項，經甲方協助仍無法改善時，得終止契約。 

經依前項終止契約時，雙方應在確保案主權益之前提下，依案主個別狀況

共同負責其安置事宜。 

第十七條  乙方應接受主管機關機構評鑑，並將評鑑結果函知甲方，俾利做為簽約

依據。評鑑結果為乙等以上（含乙等）或合格，將作為甲方續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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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評鑑結果為丙等以下（含丙等）或不合格，甲方將不予補助新增個

案；如乙方於契約期滿時已無舊案，則甲方將不予續約；如乙方於契約

期滿時仍有舊案，甲方雖賡續續約，但如乙方接受主管機關再次複評成

績仍未達乙等以上者（一般護理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除外），則甲方將終

止契約。 

         另經查乙方非有正當理由拒絕甲方社工員安置弱勢個案之情事，甲方得

不予續約。 

第十八條  本契約如於有效期間有增刪之需要，應經甲、乙雙方協商同意後為之，

並以書面載明。 

第十九條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應送達本契約當事人之通知、文件或資料，均應

以中文書面為之，並於送達對方時生效。除於事前取得他方同意變更地址

者外，雙方地址應以下列為準：甲方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 段

99 號惠中樓 3 樓；乙方地址，                                 。當

事人之任一方未依上述規定辦理地址變更，致他方按原址，並依當時法律

規定之任何送達方式辦理時，視為業已送達對方。 

          前項按址寄送，其送達日以掛號函件執據、快遞執據或收執聯所載之交

寄日期，視為送達。 

第二十條  本契約書未規定事宜依相關法令及安置計畫辦理。因本契約涉訟時，雙

方同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二十一條  本契約書製作正本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契約書人 

甲方：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 廖靜芝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 段 99 號惠中樓 3 樓 

 

 

 

 

 

乙方： 

法定代理人： 

地址： 

電話： 

核准立案字號：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0 1 月 0 1 日 


